
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暂时闲置

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
 

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的

《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进行了认真

审核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，增加公司收益，最大化股东利益，

在保证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、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，使用公

司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不存

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总额

度不超过 10 亿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，购买合法

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、流动性高、期限在 12 个月以内（含）

的保本理财类产品，在授权的额度和有效期内循环滚动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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